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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成品油市场秩序的意见 

（国家经贸委 工商总局 质检总局 公安部 建设部 2001 年 10

月 25 日发布 工商企字[1996]第 100 号） 

国家经贸委、工商总局、质检总局、公安部、建设部 

1999 年以来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经贸委等部门关

于清理整顿小炼油厂和规范原油成品油流通秩序意见的通知》精

神，各地区、各有关部门对成品油经营企业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清

理整顿，取得了初步成效。但是由于政出多门、利益驱动、监管

不严等原因，成品油市场秩序仍存在一些问题，特别是一些地区

和部门越权擅自批准建设加油站（包括加油点，下同），造成加

油站盲目重复建设，市场恶性竞争，不仅扰乱了成品油市场秩序，

而且严重影响了石油石化行业的改革发展和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。

为贯彻《国务院关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决定》，进一步

整顿和规范成品油市场秩序，现就有关问题提出以下意见。 

一、严厉查处违法违规建设和经营加油站 

（一）对未取得《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》和营业执照的

加油站，以及已建成但不符合规划要求、非法占地和违章建设的

加油站，一律依法取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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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对未经省级经贸委批准，正在建设或尚未开工的加油

站，一律停止建设。 

（三）对存在严重掺杂使假、偷税漏税、缺斤短两、加油机

未经质检部门检定以及使用不符合整机防爆要求的加油机等情况

的加油站，责令停业整顿。经整顿仍不合格的加油站，取消其成

品油经营资格。 

（四）对存在上述问题，而拒不执行依法取缔、停止建设、

停业整顿等要求的违法违规加油站，要强制拆除，并由省级经贸

委通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、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（以下

简称石油集团、石化集团）在本地区的企业。石油集团、石化集

团不得收购、参股、联营、租赁违法违规加油站；石油集团、石

化集团所属批发企业及以联营、参股等方式重组的批发企业，不

得向违法违规的加油站以及整改不合格的加油站销售成品油，违

者一律取消其成品油批发经营资格，并由其上级单位追究企业直

接责任人和负责人的责任。 

（五）对有营业执照但未取得《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》

的加油站，以及上述被取消成品油经营资格的加油站，由工商行

政管理部门责令其限期办理注销登记；拒不办理的，吊销营业执

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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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严格成品油市场准入，进一步规范成品油市场秩序 

（一）严格控制新建加油站，规范新建加油站审批程序。自

本意见下发之日起，各地区新建的加油站，统一由石油集团、石

化集团全资或控股建设；在外商投资的高速公路新建加油站，按

照《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》和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》

执行。新建加油站，必须报省级经贸委按照本地区加油站行业发

展规划、城市规划和规定的条件严格审批，并凭批准文件到有关

部门办理规划、土地、消防、环保等手续；加油站建设完工，经

省级经贸委组织验收合格后，核发《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》，

再凭批准证书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注册手续。为防止盲

目扩大规模，加油站改建、扩建，需经省级经贸委批准后方可进

行。省级经贸委要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本地区加油站行业发展规划，

引导加油站合理布局、有序发展。新建燃气汽车加气站的具体审

批办法，由国家经贸委、建设部会同有关部门另行制定。 

任何地区和部门都不得违反上述程序越权擅自批准新建加油

站，违者要追究有关单位负责人和责任人的责任。 

（二）成品油由石油集团、石化集团集中批发。全国成品油

批发企业布局规划由两大集团制订，报国家经贸委审批。自本意

见下发之日起，新设成品油批发企业，一律由石油集团、石化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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